消防系统施工技术交底文件

智能型感烟、感温探测器的安装
一、探测器的安装位置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、探测器至墙壁、梁边的水平距离，不应小于0.5m；
2、探测器周围0.5m内，不应有遮挡物；
3、探测器至空调送风口边的水平距离，不应小于1.5m；至多孔送风顶棚孔口的水平距离，不应小于0.5m；
4、在宽度小于3m的内走道顶棚上设置探测器时，宜居中布置；感温探测器的安装间距，不应超过10m；感烟探测器的安装间距，不应超过15m。探测器距端墙的距离，不应大于探测器安装间距的一半；
5、探测器宜水平安装，当必须倾斜安装时，倾斜角不应大于45。
二、探测器的底座应固定牢靠，其导线连接必须可靠压接或焊接。当采用焊接时，不得使用带腐蚀性的助焊剂。

三、探测器底座的接线：


1、探测器直接安装于底座上，不需接线；


2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2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4，出线接于端子7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


3、尽量避免“回路线-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4或端子7接两路出线。

四、探测器的“＋”线应为红色，“－”线应为蓝色，其余线应根据不同用途采用其它颜色区分。相同用途的导线颜色应一致。
五、探测器底座的外接导线，应留有不小于15cm的余量，入端处应有明显标志。
六、探测器底座的穿线孔宜封堵，安装完毕后的探测器底座应采取保护措施。
七、探测器的确认灯，应面向便于人员观察的主要入口方向。
八、探测器在即将调试时方可安装，在安装前应妥善保管，并应采取防尘、防潮、防腐蚀措施。

普通感温探测器、适配器的安装
一、探测器的安装位置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1、探测器至墙壁、梁边的水平距离，不应小于0.5m；
2、探测器周围0.5m内，不应有遮挡物；
3、探测器至空调送风口边的水平距离，不应小于1.5m；至多孔送风顶棚孔口的水平距离，不应小于0.5m；
4、在宽度小于3m的内走道顶棚上设置探测器时，宜居中布置；感温探测器的安装间距，不应超过10m；感烟探测器的安装间距，不应超过15m。探测器距端墙的距离，不应大于探测器安装间距的一半；
5、探测器宜水平安装，当必须倾斜安装时，倾斜角不应大于45。
二、探测器的底座应固定牢靠，其导线连接必须可靠压接或焊接。当采用焊接时，不得使用带腐蚀性的助焊剂。

三、探测器底座的接线：


1、探测器直接安装于底座上，不需接线；


2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4并引至下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2，出线接于端子3并引至下一个探测器；


3、严格杜绝“回路线-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2或端子3接两路出线。


4、每条普通探测器回路首个探测器“回路线+”引自适配器“IN+”,“回路线-”引自适配器“IN-”；回路末端压接3.9KΩ的终端电阻。


5、适配器需24V电源，可对应适配器端子标识接线；


6、适配器端子“OUT+”接CT1模块的端子7，端子“OUT-”接CT1模块的端子8。

四、探测器的“＋”线应为红色，“－”线应为蓝色，其余线应根据不同用途采用其它颜色区分。相同用途的导线颜色应一致。
五、探测器底座的外接导线，应留有不小于15cm的余量，入端处应有明显标志。
六、探测器底座的穿线孔宜封堵，安装完毕后的探测器底座应采取保护措施。
七、探测器的确认灯，应面向便于人员观察的主要入口方向。
八、探测器在即将调试时方可安装，在安装前应妥善保管，并应采取防尘、防潮、防腐蚀措施。

手动火灾报警按钮、电话插孔后备盒的安装
一、手动火灾报警按钮，应安装在墙上距地（楼）面高度1.5m处。
二、手动火灾报警按钮，应安装牢固，并不得倾斜。
三、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外接导线，应留有不小于10cm的余量，且在其端部应有明显标志。

四、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接线：


1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“IN/OUT(+)”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“IN(-)”，出线接于端子“OUT(-)”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


2、尽量避免“回路线-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“OUT(-)”或接两路出线。

五、电话插孔后备盒安装于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底部，要求与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各边对齐，杜绝电话插孔后备盒与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出现错位。

六、电话插孔接线：同楼层内的多个电话插孔并接于CC1模块端子9、10。

监视模块（CT1、CT2）的安装

一、模块安装于被监视设备附近的预埋盒内，或安装于弱电竖井的消防模块箱内。

二、CT1模块为单路信号输入模块，可监视一个设备状态；CT2模块为双路信号输入模块，可监视二个设备状态。

三、监视模块接线：


1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接于端子4，出线接于端子2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3，出线接于端子1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


2、CT1模块的端子7、8接被监视设备的无源常开点，并压接47KΩ的终端电阻；CT2模块的端子5、6和端子7、8分别接被监视设备，并压接47KΩ的终端电阻。


3、尽量避免“回路线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3、4或端子1、2接两路出线。

    4、终端电阻一定要压接在末端设备上。

控制模块（CR）的安装

一、模块安装于被监视设备附近的预埋盒内，或安装于弱电竖井的消防模块箱内。

二、控制模块接线：


1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接于端子4，出线接于端子2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3，出线接于端子1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


2、模块的端子7为公共端，端子6为常闭点，端子8为常开点。

3、如被控制设备需无源点控制，则直接由模块接线至被控制设备，常开点接端子7、8，常闭点接端子6、7；


4、如被控制设备需24V控制，则24V+接模块的端子7，端子6或端子8接被控制设备（由设备控制方式决定），24V-接被控制设备；


5、尽量避免“回路线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3、4或端子1、2接两路出线。

控制/监视模块（IO）的安装

一、模块安装于被监视设备附近的预埋盒内，或安装于弱电竖井的消防模块箱内。

二、IO模块接线：


1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接于端子4，出线接于端子2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3，出线接于端子1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


2、IO模块为单路信号输入/输出模块，端子5、6为监视端，端子7、8为控制端；


3、IO模块的端子5、6接被监视设备的无源常开点，并压接47KΩ的终端电阻；

4、如被控制设备需无源点控制，则直接由模块端子7、8接被控制设备；


5、如被控制设备需24V控制，则24V+接模块的端子7，端子8接至设备，24V-接被控制设备。


6、尽量避免“回路线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3、4或端子1、2接两路出线。

    7、终端电阻一定要压接在末端设备上。
控制/监视模块（CC1）的安装

一、模块安装于被监视设备附近的预埋盒内，或安装于弱电竖井的消防模块箱内。

二、模块为单路信号输出模块，并带线路监视功能。

三、CC1模块接线：


1、“回路线+”进线接于端子4，出线接于端子2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“回路线-”进线接于端子3，出线接于端子1并引至下一个模块或探测器；


2、用于控制风机、水泵的CC1模块，“24V+”进线接端子8，出线接端子6；“24V-”进线接端子7，出线接端子5；端子9、10接被控制的风机或水泵并压接47KΩ的终端电阻；


3、用于控制插孔电话的CC1模块，“电话回路线+”进线接端子8，出线接端子6；“电话回路线-”进线接端子7，出线接端子5；端子9、10接同楼层内的多个电话插孔并压接47KΩ的终端电阻；


4、用于控制消防电话的CC1模块，“电话回路线+”进线接端子8，出线接端子6；“电话回路线-”进线接端子7，出线接端子5；端子9、10接消防分机电话并压接47KΩ的终端电阻；


5、尽量避免“回路线”进线、出线并接于端子3、4或端子1、2接两路出线。

    6、终端电阻一定要压接在末端设备上。
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
一、火灾报警控制器（以下简称控制器）在墙上安装时，其底边距地（楼）面高度不应小于1.5m；落地安装时，其底宜高出地坪0.1~0.2m。
二、控制器应安装牢固，不得倾斜。安装在轻质墙上时，应采取加固措施。
三、引入控制器的电缆或导线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1、配线应整齐，避免交叉，并应固定牢靠；
2、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，均应标明编号，并与图纸一致，字迹清晰不易退色；
3、端子板的每个接线端，接线不得超过2根；
4、电缆芯和导线，应留有不小于20cm的余量；
5、导线应绑扎成束；
6、导线引入线穿线后，在进行管处应封堵。
四、控制器的主电源引入线，应直接与消防电源连接，严禁使用电源插头。主电源应有明显标志。
五、控制器的接地，应牢固，并有明显标志。
消防控制设备的安装
一、消防控制设备在安装前，应进行功能检查，不合格者，不得安装。
二、消防控制设备的外接导线，当采用金属软管作套管时，其长度不宜大于2m，且应采用管卡固定，其固定点间距不应大于0.5m。金属软管与消防控制设备的接线盒（箱），应采用锁母固定，并应根据配管规定接地。
三、消防控制设备外接导线的端部，应有明显标志。
四、消防控制设备盘（柜）内不同电压等级、不同电流类别的端子，应分开，并有明显标志。
系统接地装置的安装
一、工作接地线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或电缆，不得利用镀锌扁铁或金属软管。
二、由消防控制室引至接地体的工作接地线，在通过墙壁时，应穿入钢管或其它坚固的保护管。
三、工作接地线与保护接地线，必须分开，保护接地导体不得利用金属软管。
四、接地装置施工完毕后，应及时作隐蔽工程验收。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1、测量接地电阻，并作记录；
2、查验应提交的技术文件；
3、审查施工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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